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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Impact of Public Transport on Equity in Urban Spatial Opportunity
CAO Zhe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o-existence among multiple agents

in a non-trade-off competitive situation. In such a context, the government can inter-

vene to guarantee co-existence of agents of different competence levels. For example,

investment in public transport would re-adjust location of different agents to achieve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via providing equal space access. In macro dimension, eq-

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indicates that everyone has the same opportunity to reach a

location, while in micro dimension,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refers to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agents in space use.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

ty is prohibited by urban siphon effect, spatial repulsion between agents, and higher

mobility of more competent agents, mostly du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spatial equity

and urban efficiency as well as self-preservation and co-existence. The quest for over-

all travel efficiency and individual optimum may undermine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

nity at both the macro and the micro levels. It is of high significance to strike a bal-

ance between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and urban efficiency, establish the mecha-

nism for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vaile new technology for problem-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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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economic man）理论认为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效用的最优作出理性选择

（亚当·斯密，1972），并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得到运用和推广，如区位理论、

规划行为、区划法规等。“城市人”（homo urbanics）理论修正了“理性经济人”的假

设，指出人们除了“自我保存”追求利益最大化外，还遵循“与人共存”的自然之法

（梁鹤年，2012，2014）。现实中“与人共存”的多主体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不同主体在

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制衡关系，二是拥有更多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强

者对弱者的竞争替代关系（刘欣，2007）。对于第一种关系，往往难以区分是“理性经

济人”的“权宜”（trade-off）①考虑，还是“城市人”的“与人共存”之法。例如学校

在追求覆盖半径最大的选址时，需要考虑学生的步行范围；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解

释认为学校若一味追求大的覆盖半径不考虑学生和家长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就难

以收到好学生，故学校在“权宜”之下作折中选择；“城市人”理论指出学校的选址应出

于为学生考虑的“接受”而非仅是“权宜”。因此对于第一种“共存”的结果，多主体的

相互制衡关系难以分辨其真实动机。城市规划政策的制定需要保障社会全体的公共利

益，满足底线要求（仇保兴，2014），所以对于“共存”可能性的探讨需要剥离“权宜”

的情境。在第二种“非权宜”（non-trade-off）关系的情况下，是否仍然能形成“共存”

之态，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措施为其进行基本保障是本文的主要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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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探讨在“非权宜”情境下，当

多主体存在竞争关系时“共存”的路径

与可行性。在“非权宜”情境下，政府

可通过对不同竞争力主体的干预形成

“共存”机制；典型的例子是政府通过

建设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平等的空间

接触机会，对不同竞争力主体占据不同

城市区位的空间状态进行再分配，形成

空间机会均衡。空间机会均衡包涵宏观

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寻求城市不同区

位对于所有个体的平等可达性；微观寻

求不同个体在同一空间的和谐共处状

态。然而空间机会均衡在现实中面临可

行性的阻碍：如基于公共交通的区位提

升反而导致虹吸效应、区位再分配导致

的空间排斥、个体机动性提升对公共交

通实现空间机会均衡的削弱。本质原因

在于“公平”与“效率”、“自存”与

“共存”的对立统一与辩证关系：如政

府寻求总体出行效率最优可能会削弱宏

观空间机会均衡的目标，微观空间机会

均衡下难以回避个体因追求局部最优产

生的空间冲突。因此如何在对立中寻求

统一，促进空间接触机会的平等与城市

运行效率的调和，构建不同竞争力主体

的有效空间融合机制，并在新技术环境

下促进公共交通与其他交通工具的融合,

对于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公共交通；空间机会；均衡

性； 非“权宜”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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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权宜”情境下的“共存”

机制

在“权宜”的情况下，存在资源供

给方和资源需求方的匹配问题，该资源

可以是教育和商业资源、工作岗位等。

例如，假设在一个半径为r0的城市内部，

某商业公司在城市内部均匀地建设n个

商场，当n越大，每个商场的服务半径r

越小，越满足顾客步行需要（图1），但

商场的总建设成本就会越高。可事实上

商业公司并不会盲目地扩大服务半径：

当n=n1，即商场数量极少时，虽然商场

总建设成本低，但由于平均服务半径r1
过大，全城只有少数人购物，商场总利

润（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成本）p1较低；

当n=n2，即商场数量增加时，随着平均

服务半径r2增加，覆盖的总顾客数量明

显增加，远超过商场建设总成本的增

加，商场总利润p2仍将增加；当全城的

顾客都被覆盖到时，虽然顾客希望商场

数量n进一步增加到n3以提供更小更方

便的服务半径r3，但商场的边际营业收

入不大且建设成本大大增加，总利润p3

反而可能下降。图2反映了商场“权宜”

之下，基于顾客需求的最优建设数量n2

和服务半径r2的选择逻辑，但这种选择

很难厘清到底是资源供给方基于利益最

大化的单目标优化结果，还是出于商场

考虑顾客购物路程上限后的互相接受与

尊重的群体和谐共存的自然动机。

因此本文构建了城市规划中“非权

宜”的情景，探究“共存”的可能性与方

式。在城市中，“非权宜”的情境中并不

存在相互制约的主体，不同的主体存在

对同一空间资源的竞争关系，并依据竞

争力的大小（如财富、社会地位）进行

分配，如富人通过支付高地价住在服务

设施密集的城市中心区，而穷人住在基

础设施衔接较弱的郊区。事实上非相互

制约主体的竞争关系和“共存”的目标

往往矛盾，因此无法依靠纯粹的个体博

弈和市场调节，需要加入第三方或政府

的干预形成“共存”机制：如通过政府

补贴增加较弱者的竞争力；通过累进税制

降低占优者的竞争力；通过鼓励慈善形

成占优者对较弱者的帮助机制（图3）。

2 公共交通对实现空间机会均衡

的可能路径

2.1 公共交通是实现“非权宜”情境下

“共存”的重要机制

交通是现代城市组织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光辉城市（Corbusier L，1967）、

线形城市（Soria y Mata A，1882）、工

业城市 （Garnier T，1982）、巴黎改造

（Hénard E，1904） 的概念体现了交通

运输对城市功能组织效率的影响。交通

也是早期区位理论的重要考虑因素：如

农业区位理论中屠能提出了农民基于利

润最大化的选址原则，在农产品价格和

生产成本一定时，运费是决定利润的关

键因素（屠能，1986）；工业区位理论

中韦伯提出了基于生产成本最低的选址

原则，成本与运费、劳动费用、集聚力

因素相关（阿尔弗雷德·韦伯，2010）；

商业区位论中，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

地理论基于消费者最远旅行距离来确定

服务范围（Christaller W，1966）。虽然

许多学者从市场垄断和行为经济学的有

限理性角度修正了区位理论，但早期区

位理论多是依赖于“经济人”的假设，

基于“权宜”考虑为不同的活动选择最

优的地点，由制约条件和目标函数构

成，追求单目标最优。“权宜”的情境

对区域层面具有一定适用性：资本的空

间生产追求扩散 （Harvey D，2006），

但又因为劳动分工产生的效益引发向城

市的聚集（亚当·斯密，1972），从而

产生了不同等级城市在分散中集中发展

的趋势。

但城市内部存在较多“非权宜”情

境。1950年代后期美国土地利用和交通

一体化模型研究兴起，主要的假设是人

们在区位选择时倾向于选择交通可达性

（accessibility） 较高和各类设施丰富的

地方（Waddell P，等，2007）；然而城

市不同区位具有不同的租金价格，人们

进行区位选择时会受到收入等个体竞争

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在城市内部不同竞

争力水平的主体会形成空间的竞争与排

斥。一般来说，竞争力占优者占据交通

可达性较高的区位，形成对竞争力较弱

者的屏障。公共交通 （主要是轨道交

通）作为政府无差别的基础设施投资，

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在“非权

宜”情境下对重塑空间可达性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形成对不同竞争力主体占据

不同城市区位的空间状态的再分配，缩

小了不同主体的空间竞争力差距，削弱

图1 “权宜”情境空间优化举例
Fig.1 An example for trade-off condi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权宜”情境下商场建设数量和商
场总利润的关系

Fig.2 The number of shops and profit in
trade-off condi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非权宜”情境下的“共存”机制
Fig.3 Co-existence in non-trade-off condi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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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间排斥”（陈方，等，2014），从

而有助于实现基于“共存”目标的空间

机会优化结果：通过使所有城市居民享

有低成本公共交通的使用权，让每个人

平等地拥有城市空间接触机会，即空间

机会均衡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

ty），从而进行土地利用和活动的再组

织。一方面，城市原先较优区位对于低

竞争力群体变得可达，另一方面城市原

本较差区位通过轨道交通的衔接提升了

区位优势。政府还可通过一系列措施进

行有效调控（表1）。“人居三”的《新

城市议程》也重点提出了“人人共享城

市”（cities for all） 的愿景和“包容”

的理念，阐明“所有居民都享有平等的

权利和机会”（石楠，2017）。空间机会

均衡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

寻求城市不同区位对于所有个体的平等

可达性 （accessibility）；微观寻求不同

个体在同一空间的和谐共处状态 （图

4）。现有关于空间机会均衡的文献多从

城市地理学角度提出诸如可达性的测度

方法或实证研究 （Breheny MJ，1978；

Koenig JG, 1980），对于公共交通本身

机制的探讨较少，本文侧重于公共交通

对实现空间机会均衡可能路径的机制推

演和效用辨析。

2.2 空间机会均衡的宏观层面：城市区

位对所有个体的平等可达性

可达性（accessibility）用于描述个

体利用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给定区位

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涵盖了交通

工具对于降低出行阻抗的重要影响，可

用由一点抵达另一点的交通出行成本

（时间、距离、价格）进行度量（李平

华，陆玉麒，2005）②。公共交通对于

城市可达性的改变具有重要影响：通过

将被阻隔的近郊区与城市主体结构相连

接，使得原来对于彼此不可达的地方变

得可达（质变），或通过降低某一点到

其他点的交通出行成本提升可达性（量

变）。当不同竞争力水平个体均可使用

某一交通工具后，便拥有对某一城市区

位享有平等可达性的机会，例如低收入

阶层乘坐公共交通可以在可支付范围内

抵达原先只有高收入群体开车前往的地

方，即为宏观层面的空间机会均衡。但

事实上，虽然公共交通提供了一种“机

会”，可达性却因出行个体原先所在区

位和目的地区位的相对空间关系而变

化，受到具体出行成本的影响；因此土

地利用与公共交通系统的布局结构是影

响个体对特定功能空间可达性的重要因

素，一般高职住平衡度的多中心城市更

有利于降低长距离出行需求（李峰清，

等，2017），使得个体到临近设施的可

达性趋于平等。

2.3 空间机会均衡的微观层面：不同个

体的和谐共处

当公共交通对城市区位进行再分配

后，微观层面不同的群体将趋于混合，

存在对同一空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轨道

交通在微观层面将重塑区位，形成站点

一定圈层范围内的优势区位，产生新的

竞争替代关系。因此在微观公共交通站

域层面促进不同个体的“共存”也是实

现空间机会均衡的重要因素。2011年上

海“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市区“退二进

三”项目开发商需要提供50%的保障性

住房，2017年上海推出了562套内环内

保障性住房；北京市自2007年起推出了

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配建保障性住房的

政策，2012年北京市《关于贯彻国务院

办公厅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指导

意见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轨道

交通沿线、站点周边以及商业、产业聚

集区周边商品住房用地中保障性住房的

比例。这种政府自上而下的调控措施反

映了第三方干预下的微观“共存”机制。

调控机制

补贴竞争力较弱者

降低占优者竞争力

竞争力占优者对较

弱者的帮助

调控措施

● 降低公交票价

● 公交票价补助

● 限制小汽车购买（如征收拥车费和限制牌照数量）

● 限制小汽车使用（如单双号限行措施、征收汽油税、征收道路使用费、征收交通拥堵费）

● 征收“富人税”维护公交运营

● 利用交通拥堵费和小汽车税费等补贴公交运营

● 混合居住政策

表1 政府促进空间机会均衡的调控措施
Tab.1 Governmental strategies for facilitating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公共交通实现空间机会均衡的路径
Fig.4 Impact of public transport on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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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交通对实现空间机会均衡

的现实困境

在相对昂贵的私人交通系统之外，

公共交通提供了额外的可支付服务，低

竞争力群体可通过此服务享有和高竞争

力群体同样的空间接触机会，高竞争力

群体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服务，也可以

选择继续使用更舒适的私人交通。这种

通过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竞争力调

控措施是否实现了空间机会均衡，仍然

值得商榷。

3.1 基于公共交通的区位提升反致虹吸

效应

公共交通可通过连接城市近郊区和

市中心，大大提升城市近郊区的可达

性，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原来的城市中心

和近郊区区位的可达性和发展潜力趋于

一致？事实上中国现有许多大城市市中

心的人口密度、各类设施数量都远远高

于近郊区和新城（于长明，等，2012）；

且公交可达性呈现圈层递减的趋势（刘

冰，等，2017）。此外，轨道交通带来

的虹吸效应日益明显：如广州地铁7号

线为形成“广佛半小时生活圈”接入顺

德境内，但顺德本地优秀企业和人才资

源却向广州流出③；此外地铁线对广佛

两地的空间效应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对佛山有

着明显的吸聚性 （王世福，赵渺希，

2012）；同时城市边缘区未被轨道交通

覆盖的地区很容易形成被隔离的发展

洼地。

3.2 基于公共交通区位再分配导致的空

间排斥

公共交通对城市区位的再分配也可

能转向空间排斥。一是空间入侵：二战

后的美国，穷人依托轨道交通便捷地进

入市中心，造成了市中心大量的拥挤和

混乱，形成低竞争力群体对高竞争力群

体的空间入侵，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富人

逃离市中心和美国郊区化的诱因（郭巧

华，2013）④ 。此外政府如何将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公平地提供给每一个人，一

直存在争论。2017年纽约市长德布拉西

奥曾提议征收“富人税”⑤升级维护地

铁运营，并向穷人发放交通补助⑥。这

种提议可能反而削弱了公共交通的公平

性，因为纽约被征税富人中90%日常不

乘坐地铁，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导致此

提议遭到了反对。二是空间置换。我国

大城市发展面临城市更新过程，市中心

土地价值的提升不断促使经营性商业用

地对居住用地的置换，并借由轨道交通

将居住用地疏解至近郊，如北京将市中

心的拆迁居民迁移至位于近郊与轨道交

通衔接的大型天通苑住区。看似居民通

过更大的居住空间和地铁交通基础设施

换取原始的中心区位，实质为政府借

用公共交通对城市边缘区可达性和区位

的提升，对原竞争力占优者的强制性空

间置换。此外轨道交通对城市边缘的拓

展与土地价格的挤出效应，可能进一步

造成工作岗位向市中心聚集，居住区向

郊区分散的城市结构 （赵晖，等，

2011），使得原本在郊区就地职住平衡

的人们在无法支付得起市中心高昂房租

的情况下，每日不得不乘坐地铁前往市

中心工作并忍受漫长的通勤时间（如北

京昌平线从昌平到中关村需要80min）。

空间置换导致了产城不融合和长距离通

勤等问题（符婷婷，等，2018），轨道

交通看似衔接了城市不同功能区，改善

了整体的出行效率，但对部分群体很可

能造成更大的隐性交通成本。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空间入侵一般为个体性行为，

而空间置换主要为基于土地供给的政府

性行为。

3.3 个体机动性提升对公共交通实现空

间机会均衡的削弱

在一定的城市政策环境下，竞争力

占优者仍然可选择高机动性（mobility）

的私人交通工具，从而抵消公共交通对

城市区位和可达性改变的影响。如富人

由于拥有便捷的小汽车，仍可选择居住

在近郊环境较好的别墅区或新城；这些

区域缺少轨道交通连接，故低收入阶层

不便抵达，形成了新的空间机会不均

衡。这也可能进一步导致市中心的衰

败：如美国洛杉矶的市中心（downtown）

虽位于轨道交通密集的地区，但夜晚被

大量流浪汉和低收入阶层占据；而大量

的白人和高收入阶层则迁居到近郊和沿

海的别墅区，主要依赖于小汽车出行

（图5）。

图5 洛杉矶2017年家庭收入和地铁的关系：轨道交通密集的市中心平均家庭收入较低
Fig.5 Household income and metro map of Los Angeles

资料来源：根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的Mapping L.A.项目 （http://maps.latimes.com/
neighborhoods/income/median/neighborhood/list/） 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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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释框架

4.1 宏观空间机会均衡和政府寻求全局

最优的矛盾

公共交通在宏观层面对城市某一点

可达性的提升具有溢出效益 （Hansen

W G，1959），引发土地利用强度的增

加和人群活动的聚集，形成城市区位的

再分配，使得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人群

活动和区位在地理空间上趋于匀质。但

若城市追求总体出行效率最优，如基于

各类土地利用布局的城市总体出行距离

最短，则可能存在和宏观空间机会均衡

的矛盾。以一个简单的计算为例，自然

形成的城市由于出行距离的限制往往是

单中心，假设对于一个原始的单中心城

市，建设轨道交通连接其东南西北四个

等距R方向的近郊区，从而提升近郊区

的可达性，形成如图6所示的轨道交通

线网和五个节点（C0、C1、C2、C3、C4）

的城市结构。设城市中心节点开发强度

为 d1，近郊每个节点开发强度为 d2；每

个节点的交通出行需求和节点的开发强

度成正比，比例系数为 a；每个节点的

交通出行需求都平均地往返于其他四个

节点。现考虑在城市总开发量D（其中

D = d1 + 4d2）一定的前提下，五个节点

的土地利用开发强度如何布局使得总交

通出行距离最短。考虑两种布局方式：

一是原城市中心C0开发强度高，近郊节

点低，即d1 > d2；二是原城市中心C0开
发强度低，近郊节点高,即d1 < d2。若城

市总开发强度D为24个单位，模式1中

d1 = 8、d2 = 4，模式2中 d1 = 4、d2 = 5；
则模式一总出行距离为72aR个单位⑦，
模式二总出行距离为78aR个单位⑧；模

式2高于模式1。图7-a进一步刻画了城

市总出行距离 y与近郊组团开发强度 d2
的函数关系：y = ( 2D + 6d2 ) *aR，可以

发现在城市总开发量D一定的情况下，

近郊组团开发强度越高，城市总出行距

离越大。但以上算例并未考虑目的地开

发强度对跨组团出行需求的影响，因此

另一种假设情况是基于重力模型，即某

节点和另一节点之间的交通出行需求和

两地开发强度成正比，和出行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比例系数为α；如节点C0和

C1间的出行需求为
α*d1*d2
R2

。则城市总

出行距离 y与近郊组团开发强度 d2的函

数关系为y = α
R
*( -26d2 2 + 8Dd2 )（图7-

b）；可以发现当近郊组团开发强度d2从
0逐渐增加时总出行距离y不断变大，当

d2=
2D
13 时 y达到极值，之后随着 d2的增

加 y逐渐下降；但仍然当原城市中心开

发强度明显高于近郊组团时 （如 d2<
3D
52），总出行距离 y较小。说明以原城

市中心为高强度开发节点，向四周递减

的模式更有利于减少城市总出行距离；

这也反映了土地利用开发仍倾向于向中

心区位集聚的特征。但这种耦合特征反

而削弱了公共交通对于促进宏观空间机

会均衡的初衷；若大城市放松对中心区

人口和土地利用的管制措施，原城市中

心将收割公共交通改变近郊可达性带来

的红利，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

太效应；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公共交

通对于区位的提升反而导致的虹吸和单

中心的极化现象。

4.2 微观空间机会均衡下难以回避个体

因追求局部最优产生的空间冲突

基于公共交通的区位再分配导致了

个体性空间排斥，主要原因是微观空间

机会均衡下难以回避个体追求局部最优

而产生空间冲突。正如美国区划（zon-

ing）具有重要的土地利用妨害（nuisance）

应对机制（王卉，2015），不同主体对

同一空间的利用会对彼此产生排他性和

外部性，形成个体在空间竞争中寻求局

部最优的冲突核心。公共交通虽然部分

填补了不同群体对空间的竞争力水平差

距，但竞争力占优者仍可通过支付更高

的土地价格形成新的区位垄断。新的区

位垄断的形成机制也和人们对不同交通

图6 两种土地利用开发强度模式
Fig.6 Two prototypes of land use mode and transport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城市总出行距离 y与近郊单个组团开发强度d2的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total travel distance y and development density d2 of

suburban clust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y = α
R
*( -26d2 2 + 8D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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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城市环境的认知文化相关，在不

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国的大

城市，穷人为了追求市中心的工作机会

和生活服务设施，通过公共交通便捷地

抵达富人所在的市中心，富人转而借用

高机动性的小汽车寻求新的区位垄断。

人们崇尚高机动性和私密性的交通工

具，形成了以私人小汽车为主导的城市

蔓延结构。仍以洛杉矶为例，城市近郊

房价的租金远高于市中心（图8左）。在

日本东京，轨道交通的充分供给和企业

对公交通勤的补贴促使轨道交通成为主

要的出行方式，其分担率在2008年便达

到了48%⑨。站城一体化、私人铁路与

地产整合开发的模式也使得东京形成了

轨道交通站域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新垄断

区位和高地价水平（Shimizu C, Nishimu-

ra KG，2007）（图8右）；而团地住宅

（日本政府保障住宅）则主要分布在东

京轨道交通覆盖率较低的北部和站点外

围圈层（万君哲，2018）。在中国大城

市，政府对小汽车使用的限制和对城市

开发边界的控制，往往造成低收入群体

进入城市中心后形成众多非正式聚居的

现象，且不同收入群体的高密度混住易

造成拥堵和住房短缺、公共卫生水平低

下、治安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

5 城市规划角色的再思考

公共交通是政府作为第三方促进不

同竞争力群体在城市宏观层面享有平等

的空间可达性机会、在微观空间层面和

谐共处的重要作用力，然而从政府全局

最优角度可能形成事与愿违的反作用

力，也存在过度干预个体空间选择偏好

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图9）。前者涉及城

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对城市结构的认

知；公共交通建设伴随的城市规模、密

度、多中心结构、职住平衡度的变化会

对城市总出行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何

舟，等，2014）；城市规划形成对此的

正确认识、有效预测和积极干预十分重

要。而后者关系到私有产权和土地使用

权问题，需要建立并行有效的妨害应对

机制和空间融合机制。此外新技术环境

下共享交通、无人驾驶和网约车模式的

兴起，也为传统公共交通的运营模式的

改变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带来机遇与

挑战。

5.1 促进空间接触机会的公平与城市运

行效率的调和

空间机会均衡旨在为具有不同竞争

力水平的群体提供平等的空间接触机

会，产生使得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人群

活动和区位在地理空间上趋于匀质的溢

出效应。此时若不同组团间存在较大的

跨组团出行需求，则会带来较高的总出

行成本；但若各个组团仅存在组团内出

行则削弱了公共交通连接城市不同功能

组团的初衷。因此在增加组团内出行需

求比例的同时，高效地满足基本跨组团

出行需求是平衡空间接触机会公平与城

市运行效率的关键。一方面增加组团内出

行需求需要提高组团内职住平衡度；另

一方面利用公共交通满足跨组团需求时

可以通过合理规划降低公交出行成本。

优化职住平衡度对城市出行整体空

间绩效有显著提升（黄建中，等，2017）。

一些大城市的新城建设看似提供了就

业岗位和居住用地，但并未形成就地职

住平衡和产城融合，反而产生了更加大

量的跨区通勤交通。公共交通对近郊可

达性与区位的提升需要促进自给自足新

中心的培育，使得主要交通出行在组团

内解决，降低跨组团出行交通量，优化

“零冗余”通勤。另一方面新的近郊中

心又需要承接主城的功能外溢，从而使

图8 美国洛杉矶和日本东京租金价格地图
Fig.8 2017 monthly rental in Los Angeles and Tokyo

资料来源：洛杉矶ZUMPER租房网站与日本国土数值情报中心.

图9 公共交通对实现空间机会均衡的现实困境和解释框架
Fig.9 Obstructions to equity in spatial opport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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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城市不同区域保持功能衔接，人们可

自由出行。对于不同距离的出行，政府

需要匹配不同类型的公共交通方式：如

城际间可依赖都市快轨，组团间以轨道

交通为主，组团内部以巴士等公交

为主。

针对近郊与市中心之间通勤的高昂

距离与时间成本，政府可通过提供快慢

车分离的运输服务抵消距离因素的影

响、缩短通勤时间。轨道交通稳定的双

向客流是维持公交运营、土地收益和城

市整体效率的重要因素，需要建立轨道

交通和沿线土地利用的耦合机制和鼓励

错峰出行的票价调控机制。此外城市在

追求整体运行效率的同时不可过度追求

单目标的优化结果，应综合考虑环境、

公平、居民幸福感等多重价值。东京在

轨道交通供给服务方面形成了可参考的

典范，其轨道交通规划特色不仅体现在

多层次的线网结构上，更体现在满足各

类通行需求的快慢车分离的运输服务

上。随着土地开发由市中心向近郊转

移，私铁在城市通勤环线山手线外的区

域逐渐占据主导，形成东南西北各个方

向分区运营的局势，同时又和JR轨道、

地铁线路相互接洽。为了提高运行效

率，绝大多数私铁线路、JR铁路、四条

地铁线路均设有快车服务线路，只在主

要站点停靠，大大提升了近郊居住区与

市中心的通勤效率，如乘坐东急电铁从

西南部大田区的地区级商业中心自由之

丘站前往城市级商业副中心涩谷站只需

15分钟。东京近26%的站点拥有快车服

务（图10），快车站点也和土地开发形

成互动，部分重要的站点往往也是地区

级的商业中心。这些地区级商业中心中

许多站点依托于私铁的开发建设：私铁

通过轨道交通建设、沿线土地获取、住

宅建设销售、文化娱乐商业设施的引

进，使得轨道交通建设和大规模的郊区

城市开发项目同时推进⑩。地区级商业

中心所在私铁沿线往往还规划建设了各

类大型文化、教育、旅游设施，从而促

进轨道交通的利用率、提升地区级商业

中心的辐射圈、增加多种出行目的的双

向客流。

5.2 构建不同竞争力主体的有效空间融

合机制

用地功能分区基于理性规划中的妨

害应对机制，避免不同用地和活动产生

的负外部性的交叉影响。美国区划中私

有公共空间（POPS）和土地混合利用机

制从公共利益角度，促使私有产权所有

者通过获得奖励与补偿让渡一部分利益

给公众，这种机制为土地私有制的城市

提供了有效空间融合的最初模式 （于

洋，2016）。对于土地公有制为主的城

市，如香港和新加坡，政府通过公租房

政策促进不同群体的共同聚居。但空间

融合的前提是不同竞争力群体的就业—

居住结构能较好地衔接和融合；需要警

惕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对低竞争力群体

的过度补贴引发的城市问题，如我国大

城市城中村现象：近郊农用地居民在获

得土地性质农转非的变更和公共基础设

施的改善后，由于就业水平并未发生同

步提升而引发了一系列居住环境恶劣、

人口杂乱拥挤的社会问题，形成了与城

市区位不协调的发展洼地。

5.3 新技术环境下促进公共交通与其他

交通工具的融合

在传统的领域中，公共交通主要提

供大运量和稳定的出行服务；而小汽车

车主要提供私人的个性化服务。随着

ICT技术、共享汽车和无人驾驶的普及，

公共交通工具和私人交通工具的界线逐

渐变得模糊。具有共享机制的无人驾驶

汽车一方面可以具有传统公共交通的共

享功能（如拼车功能），另一方面可以

提供随叫随到的定制服务（如网约车功

能） (Alonso Mora J, 等, 2017; Fagnant

D J, Kockelman K M，2014) （图 11）。

具有共享机制的无人驾驶汽车可通过政

府运营的方式纳入到公共交通领域，弥

补传统公共交通的短板：无人驾驶技术

将节省司机人力和运营成本，提供24小

时稳定的服务（Shen Y, 等, 2018）；随

图11 基于共享机制的无人驾驶汽车将整
合传统公交与私人小汽车的特征

Fig.11 Attributes of public transport, private
cars, and shared autonomous vehi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东京轨道交通快车服务线路站点与地区级商业中心
Fig.10 Express train stations in Tokyo's public transit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整理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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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响应机制（on-demand service）可在

低出行需求时段仍然提供服务，避免乘

客过长的等车时间；定制服务可提供

“门到门”的便捷接驳（Eboli L, Maz-

zulla G，2011）；共享机制则可有效缓

解交通拥堵并节约能源，如Santi P等学

者（2014）研究发现共享汽车可使得纽

约的交通拥堵缓解 40%。当在技术层

面，小汽车逐渐与传统公共交通融合，

成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后，

将使得城市整体公共交通机动性和效率

大幅提升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优化空

间机会均衡。然而对于新的技术和交通

方式，仍然需要警惕其对少数群体的排

斥性，如对不掌握移动通讯工具和相应

操作技能群体的排斥。且一旦建立具有

选择偏好属性的共享机制后，可能带来

新的社会排斥和安全隐患（Jin ST，等,

2018）。此外新的交通工具的定价机制

仍然需要讨论和检验，防止随意定价对

市场的干扰；并应结合政府制定的出行

结构和公共交通分担率的目标，合理优

化不同公共交通的服务供给。

6 小结

在“非权宜”情境下，由于多主体

的竞争关系和“共存”存在本质矛盾，

需要通过政府对不同竞争力主体的干预

形成“共存”机制，并以政策约束和公

共资源供给的形式体现；典型的例子便

是政府通过建设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不

同竞争力主体占据不同城市区位的空间

状态进行再分配，形成空间机会均衡。

但是这种空间机会均衡在现实中却面临

可行性的阻碍，如基于公共交通的区位

提升反而导致虹吸效应、区位再分配导

致的空间排斥、个体机动性提升对公共

交通实现空间机会均衡的削弱。究其本

质原因还是在于“公平”与“效率”、“自

存”与“共存”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

如政府寻求总体出行效率最优可能会削

弱宏观空间机会均衡的目标，微观空间

机会均衡下难以回避个体因追求局部最

优产生的空间冲突。因此如何在对立中

寻求统一，促进空间接触机会的平等与

城市运行效率的调和，构建不同竞争力

主体的有效空间融合机制，并在新技术

环境下促进公共交通与其他交通工具的融

合，对于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权宜”一词沿用了梁鹤年先生在《再谈

“城市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市

规划，2014,38(09)：64-75）一文中论述

“权衡利益取舍”的说法。

② 文献中关于可达性的精确度量方法未达成

一致，但都包含了对交通出行成本因素的

考虑，有的学者还考虑了端点经济活动强

度的影响。本文为剥离公共交通的影响因

素，用交通出行成本度量可达性，并认为

城市某一点区位由该点相对于其他地区的

可达性和该点的经济活动强度（土地利用

强度、人群活动）共同决定。

③ 顺德虽然从行政区域上位于佛山市境内，

但考虑区域经济影响因素，可视为广州市

的近郊区。参见2016年《羊城晚报》“广州

地铁7号线西延顺德项目动工，顺德会被虹

吸 ？”: https://www. sohu. com / a /

85971626_119778.

④ 美国郊区化因素还包括郊区的地产开发、

军工企业在郊区的布局等因素。

⑤ 德布拉西奥定义的“富人”为年收入50万

美元以上的个人。

⑥ 向富人征税补助穷人的政策还体现了第1节

中竞争力占优者对较弱者的帮助机制。参

见2017年新华网“修地铁还差点钱，美国

纽约拟向富人增税”： http://www.xin‐

huanet. com / world / 2017 - 08 / 09 / c_

129675760.htm.

⑦ 对于模式1，C0总交通出行量为8a，前往

C1-C4每个节点各2a交通量，共产生4aR*

4=16aR出行距离；C1前往C0 a个交通量，

出行距离为2aR，C1前往C2、C3、C4各a

个交通量，每个均产生4aR出行距离；C2、

C3、C4 与 C1 同理；因此总出行距离为

16aR+(2aR+4aR*3)*4=72aR个单位。

⑧ 对于模式2，C0总交通出行量为4a，前往

C1-C4每个节点各a交通量，共产生2aR*4=

8aR出行距离；C1前往C0 1.25a个交通量，

出行距离为2.5aR，C1前往C2、C3、C4各

1.25a个交通量，每个均产生5aR出行距离；

C2、C3、C4与C1同理；因此总出行距离为

8aR+(2.5aR+5aR*3)*4=78aR个单位。

⑨ 参见日本東京都市圏交通計画協議会《第5

回東京都市圏パーソントリップ調査》：

https://www.tokyo-pt.jp/person/01.

⑩ 参见日本国土交通省《東京圏における今

後の都市鉄道のあり方について》：http://

www.mlit.go.jp/common/0011269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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